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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

况

2023年上级核定喀什经济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

收入33,812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905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

收入30306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610万元。按照资金用途拨

付预算单位31523万元，一是拨付援疆干部南疆津贴、补贴、绩

效、社会保险缴费、住房公积金、调标增资等；二是按照上级补

助资金用途拨付各项专款，主要涉及中小企业发展、科技计划项

目立项及科技创新奖补专项资金、中央财政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及企业社保补贴项目等。上级补助资金结余2289万元，结转至

2024年按原用途继续使用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收入的安排和使用

情况

2023年上级核定喀什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转移支

付补助收入0万元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收入的安排和使用

情况

2023年上级核定喀什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转移

支付补助收入0万元，按照资金用途拨付预算单位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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